附件4
湖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自评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主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得分

	1
	组织实施

（40分）
	培训内容与申报书内容一致性（查看项目申报书、项目举办通知、授课表、日程安排等佐证材料，访谈学员、授课老师）（6分）
	1.培训主题是否变化（3分）
	

	2
	
	
	2.授课师资及课程内容是否变化（授课老师、内容和课程总学时变动范围控制在30%以内）（3分）
	

	3
	
	现场管理（查看相应佐证材料，访谈学员、管理人员）（21分）
	1.签入签出管理（3分）
	

	4
	
	
	2.课堂秩序维护（3分）
	

	5
	
	
	3.中途抽查考勤（3分）
	

	6
	
	
	4.培训完成后组织统一考核（3分）
	

	7
	
	
	5.考核体现学习效果（3分）
	

	8
	
	
	6.参训人数控制和管理（实际参训人数不超过计划培训人数）（3分）
	

	9
	
	
	7.主办单位派专人跟班管理（3分）
	

	10
	
	培训地点（查看项目举办通知，查询信息平台，访谈学员、管理人员）（9分）
	1.是否在风景名胜区或国家明文禁止地举办（*）

	11
	
	
	2.培训地点是否与申报书填写一致，如不一致是否提前报备

（3分）
	

	12
	
	
	3.异地举办项目是否提前在国家信息系统完成信息登记（3分）
	

	13
	
	
	4.选择的培训场所是否满足培训要求（3分）
	

	14
	
	培训日程（查看日程安排、经费收支情况等佐证材料，访谈学员、管理人员）（4分）
	1.是否借培训名义组织旅游，或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、考察等活动（*）

	15
	
	
	2.是否含产品推荐内容、输送利益情况（*）

	16
	
	
	3.是否存在项目转包、分包谋利，有协办、承办单位的是否“一托了之”（*）

	17
	
	
	4.培训日程安排紧凑合理，严肃培训纪律（4分）

	18
	学分登记和管理

（10分）
	学分授予符合规定（查看相应佐证材料，查询信息平台，访谈学员、管理人员）（10分）
	1.授课时长与学分核算符合学分授予标准（5分）
	

	19
	
	
	2.按要求做好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举办日期、形式、学分数、考核结果等信息登记（5分）
	

	20
	经费管理（20分）
	培训收费、经费支出符合规定（查询收费项目明细、收费标准等佐证材料，访谈学员、管理人员）（20分）
	1.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直接举办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是否收取费用（*）

	21
	
	
	2.是否存在乱收费或只收费不培训（*）

	22
	
	
	3.由个人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费用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，是否被指定教育培训机构（*）

	23
	
	
	4.项目举办突出公益性（5分）
	

	24
	
	
	5.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厉行节约、勤俭办学（5分）
	

	25
	
	
	6.是否存在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（10分）
	

	26
	培训质量和效果
（30分）
	培训达到预期效果（查看项目申报书、问卷调查结果，访谈学员、授课老师、管理人员）（30分）
	1.培训形式和内容符合申报书中教学方法、教学设计（5分）
	

	27
	
	
	2.师生课堂互动良好，安排现场答疑（5分）
	

	28
	
	
	3.按照培训日程安排认真完成培训任务（5分）
	

	29
	
	
	4.建立培训学员投诉反馈渠道（5分）
	

	30
	
	
	5.满意度调查结果（10分）
	

	合计
	


注：“*”为“一票否决”项，若出现则直接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再评分。
